
公告编号：2025-006 

证券代码：837393    证券简称：诺和股份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浙江诺和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5年发

生金额 

2024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采购绞盘零部件 5,000,000.00 2,442,484.67 2025年业务量增加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销售电动葫芦 2,000,000.00 0.00 2025年新增销售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合计 - 7,000,000.00 2,442,484.67 -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公司预计 2025 年向关联方浙江红

旗机械有限公司采购绞盘零部件 5,000,000 元、向关联方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销售电动葫芦 2,000,000 元。由于计划实施时间和实施细节的不确定性，最终以公司

和浙江红旗机械有限公司和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相关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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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方浙江红旗机械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红旗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北湖街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各种系列军用枪弹及外贸枪弹、警用弹制造（凭许可证经营），机械产品、

制药模具、专用冲压设备、工模具、工程塑料制造；工程设备安装；自有房屋租赁；金

属材料（除贵稀金属）销售，道路货运（含非经营性危险货物运输），防护装备生产及

销售，防弹材料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黄家亮 

控股股东：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浙江红旗机械有限公司股份比例

为 68.02%，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浙江诺和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比例为

48.76%，浙江红旗机械有限公司与浙江诺和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3.关联方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顺风路 558 号 

注册资本：70,177.1155 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

服务；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发电机

及发电机组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风电场相关装备销

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金属材料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

和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法定代表人：陈棋 



公告编号：2025-006 

控股股东：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比例为 40.01%，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浙江诺和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比例为 48.76%，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诺和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为同

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 年度公司日常性关

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公司董事陈雪明、涂

刚先生为关联方，回避表决本议案。相关详情请参考公司于 2025年 4 月 18日在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官网上披露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4)。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6.44%，根据

《公司章程》关联交易权限的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

商业原则，交易价格按市场方式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关联方根据我公司提出的产品零部件采购、加工要求，交易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

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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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的签署情况：在预计的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

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二）主要内容： 

1.浙江红旗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产品需符合公司图纸及技术要求，且符合国家相关标

准，图纸及技术文件；且在提供产品的同时，须提供检测报告。 

2.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同具体的供货范围、供货价格、供货数量、供货

时间及地点由需方通过书面“采购订单”的形式通知供方；所有合同货物在出厂时需提

供防污染包装，同时满足产品出厂标准包装要求或按双方约定的包装要求。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是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

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关联交易并未影响公司经

营成果的真实性。 

2.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3.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股份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诺和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浙江诺和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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